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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伤者朋友给本报记者发短信向小刘致歉

““要要是是带带来来麻麻烦烦，，向向他他赔赔个个不不是是””
本报济南9月29日讯（见习记者 张阿凤）

本报及齐鲁壹点客户端连续报道了大学生
帮人反被赖一事。29日下午，事件又有了新的
进展，记者收到一条短信，发送者自称摩托车
主朋友，转达了摩托车主的歉意。由于发送者
的手机随后关机，无法证实此人身份。随后，记
者将该短信在齐鲁壹点客户端刊发，引来众多
网友热议。有的表示可以息事宁人了，有的网
友则认为这样道歉显得不太有诚意。

“张记者你好，我朋友托我跟你说一声，那
天他摔倒后有点头晕，记不清当时情况了。要
是给别人带来了麻烦，他向他赔个不是。”29日
下午3时，一个陌生号码给记者手机发了这样
一条短信。记者第一时间回复短信，向其确认

是否为伤者朋友，并询问是否可以接电话，但
对方并未再回复。随后记者尝试电话联系对
方，但直至截稿时间，对方手机一直处于关机
状态。经查询，短信号码所属号段是同中国联
通合作的虚拟运营商号段，号码所属地为浙江
温州。记者尚不能证实此人身份。

据了解，伤者当日曾被送往山东省警官医
院，记者29日前往了解情况。医院住院部外科
表示26日下午只收治了3名患者，均不是头外
伤。急诊外科工作人员表示当天接诊上百人，
不记得具体情况，也没有患者联系方式。

十六里河派出所民警表示，伤者当日送
往医院治疗之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来过
派出所反映情况。

对于近来频繁出现的“扶人被讹”现象，相关专家认为存在这种现象或是受社会氛围的影响，存在从众心理。针对这种种问题，相
关专家建议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将相关的恶意诬陷者的相关行为记入失信记录。对于善良者不仅要在社会氛围予以鼓鼓励，“更重
要的是在法律制度上要有所保障。”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扶扶人人行行善善者者缺缺少少法法律律保保障障
专家建议将恶意诬陷者相关行为记入失信记录

TA的故事，与您 就通

噪噪讹人事件频出，一些社会风气不正

对于目前频繁出现的讹人现象，山
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马广海
说：“该现象的频发，说明某些社会风气
不正，已经存在从众心理了。”马广海告
诉记者，虽然部分伤者因受伤意识不清

“诬陷”他人，但也有一些诬陷者确实抱
着一种“不咬白不咬”、“有枣没枣，打一
杆子”的恶俗心理。

从2006年11月发生的彭宇案，以及
后来发生的四川达州老太敲诈勒索三个
儿童案，这些在全国引起热议的案件，核
心是老人讹人。为什么一些老人频频成
为焦点？据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教授张洪英分析：“老人容易突发各种
疾病，出现摔倒情况。而且不少老人年龄

较大，容易出现意识模糊的情况。”因此
显得老人讹人的事件很多。

可能确实存在部分老人在意识清醒
的情况下会故意诬陷他人。马广海介绍，

“很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医药费的
问题。”据记者了解，在我国因交通事故
造成的受伤入院医治，不属于医疗保险
基金支付范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也向记者
介绍，也不排除部分老人法治意识淡薄、
教育文化水平低导致的讹人现象。但社
会上一旦发生此种现象，不少人潜意识
内就会主观判断是老人讹人，这也并不
正常，“这可能源于社会舆论氛围的不正
确引导。”

噪噪讹人列入诚信记录还得等

本报曾于29日报道，类似的“扶人”
被讹事件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但除了四
川达州讹人老太被处罚外，大多的诬陷
者并未受到相关的进一步处罚。

部分市民认为造成讹人成本较低的
现实源于部分执法者现场和稀泥，不追
究相关故意讹人者的责任。据山东舜启
律师事务所主任孟宪强介绍，要减少这
种现象，就在于执法部门的秉公处理，

“准确核查事实，依据法律原则来处理。”
市民秦女士告诉记者，也许一次的

诬陷不能判定为触犯相关的刑律，“但是
诬陷别人说明不够诚实，应该将恶意诬
陷者记入失信记录，让其为自己的不诚
实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马广海也建
议，可以将一些定性的恶意诬陷他人行

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据记者了解，国务院目前正在全国

推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社会信用
服务。在山东省来说，《2015年山东省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任务分工意见》于
今年9月28日刚刚下发，大的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才刚刚起步。

济南市发展改革委相关处室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体系还在建设，要完善还
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使可以将扶人
被讹记入不诚信记录，也要过一段时间。

马广海认为记入不诚信记录，首要
就要核查事实，其次要核查是否诚信。他
介绍，目前全国出现的多起“扶人被讹”
事件，“因为缺少录像等资料，鉴定是否
讹人还很困难。”

噪噪新加坡：赖人者须登门道歉

马广海认为除了谴责讹人者，也要
赞扬行善者。“有些情况，不见义勇为可
能是违法行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
下，“一些救人的善良者并不需要特别赞
扬，反倒不见义勇为要受到相关谴责。不
仅要表扬，更要对善良者进行法律保障，
让更多的善良者不再有后顾之忧。”

对救助别人的行为，外国的法律和
法规都给予救助者一定的法律保障。美
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制定的法律中都有相
关的条款予以保障。制定法律的主要目
的是通过豁免见义勇为者在一些特定情
况下的责任，鼓励见义勇为。加拿大一些
省的法律也规定，施救行为对一般疏忽
造成的伤害不担责。

相反，对于那些见死不救的行为，很
多国家都会给予严厉的惩罚。比如法国
刑法就规定，当他人遇到危险而没有提
供必要的救助，可被处以6年监禁和相当
于7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意大利公路
法》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司机必须马上

停车对公路上的受伤者实施必要的救助
或通知警察，如果没有履行救助义务使
受伤者伤势加重或死亡，则吊销驾照1～
3年，并给予刑罚制裁。

而新加坡的法律则更有示范意义。
规定被援助者在事后反咬一口，诬陷当
初救援自己的人，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
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
倍的处罚。“对于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
则以污蔑罪论处。”

针对这种现象，国内已经有些地方
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广东在2012
年已经出台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
障条例》，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给予法律上
的保障。《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
(草案)》第三十八条就提出，“患者及其
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的人恶意
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帮助人合法权益
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内其
他地方可以借鉴学习广东、北京在这方
面的成功经验。

“扶不扶”事件引人关注，但具体到此事，事态
并未恶化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且不论短信是否为
当事人的意思，这样的结局尚算圆满。此类事件的
前车之鉴太多，小刘出于担心寻找目击证人是自
我保护；事后不想继续追究责任也体现了胸怀，只
是可能会伤害到他对见义勇为的信心。

有市民出面作证，小刘无疑是幸运的。对摩托
车主来说，事发后至今没有联系小刘让他负责，也
是自己的幸事。尽管当时他可能“摔倒有点头晕”，
一时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至少到目前已经悬崖
勒马，否则就可能涉及敲诈勒索。

在没有确认短信是否为摩托车主朋友发送的
情况下，记者更愿意相信这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真诚地对人对己，不昧着良
心说话做事，才会生活得更和谐更舒服。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记者手记

千万别昧着良心做事

29日下午,记者收到的短信。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摄

记者将该短信在齐鲁壹点客户端刊发，引来众多网友热议。
壹点读者000063评论称：“知错就改，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幸好无
大碍，小伙也宽慰了吧。”壹点读者00003872也表示：“真实场景的
细节无从得知，认错就好。”

记者将短信转达给小刘。小刘说，如果真是伤者的歉意，他
想说，自己只想自证清白，没想太多，不会再追究，也不怪他了。

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嵘林说，如果伤者没有再
找来，小刘也不予追究，属于双方互不追究。警方不需启动行政
程序，也不需继续调查了。伤者未提出过财产赔偿等要求，也不
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网友：认错就好

小刘：不追究不怪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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